重庆市化工节能与防腐蚀技术协会文件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渝化防腐办【2011】2号

             关于化工防腐蚀单位年检及资格评审

有关事项的通知

各防腐施工单位：

 为加强化工防腐蚀市场规范管理，提高施工技术水平和安全生产意识，确保施工质量及安全，对社会负责，对企业负责，根据《化工防腐蚀施工单位资格认证管理办法》等相关文件、法规，今年例行对具有防腐施工资质的单位进行年检，请严格对照标准认真自查；证书到期重新认证或新申办施工资质的单位，按要求提前申报。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资质证书在有效期内的单位，请于2012年元月4日—20日专人持证书副本（二本）、业绩、机具、人员登记表到协会秘书处办理年检手续（年检继续执行免费）。逾期未年检证书自动失效。

请注意：资格证有效期为三年，期满前六个月应重新申请复查，重新发证。（化生发【1996】131号文）
上述通知内容，即资格证书年检、资格证申请详细事项可上网查询。
特此通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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